
第三师生态环境局听证标准

一、《生态环境行政处罚办法》

第四十四条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

应当告知当事人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和当

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听证等权利，当事人在收到告

知书后五日内进行陈述、申辩；未依法告知当事人，或者拒绝听

取当事人的陈述、申辩的，不得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明确

放弃陈述或者申辩权利的除外。

第四十五条 当事人进行陈述、申辩的，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应当充分听取当事人意见，将当事人的陈述、申辩材料归入案卷。

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当进行复核。当事人提出

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应当予以采纳；不予采纳的，应

当说明理由。

不得因当事人的陈述、申辩而给予更重的处罚。

第四十六条 拟作出以下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要求听证的，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组织听证：

（一）较大数额罚款；

（二）没收较大数额违法所得、没收较大价值非法财物；

（三）暂扣许可证件、降低资质等级、吊销许可证件、一定

时期内不得申请行政许可；

（四）限制开展生产经营活动、责令停产整治、责令停产停



业、责令关闭、限制从业、禁止从业；

（五）其他较重的行政处罚；

（六）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

当事人不承担组织听证的费用。

第四十七条 听证应当依照以下程序组织：

（一）当事人要求听证的，应当在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告知后

五日内提出；

（二）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在举行听证的七日前，通知当

事人及有关人员听证的时间、地点；

（三）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依法予以保

密外，听证公开举行；

（四）听证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指定的非本案调查人员主持；

当事人认为主持人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有权申请回避；

（五）当事人可以亲自参加听证，也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代理；

（六）当事人及其代理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席听证或者未经

许可中途退出听证的，视为放弃听证权利，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终

止听证；

（七）举行听证时，调查人员提出当事人违法的事实、证据

和行政处罚建议，当事人进行申辩和质证；

（八）听证应当制作笔录。笔录应当交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

核对无误后签字或者盖章。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拒绝签字或者盖

章的，由听证主持人在笔录中注明。



第四十八条 听证结束后，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听证

笔录，依照本办法第五十三条的规定，作出决定。

二、《生态环境行政处罚听证程序规定》

第三条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拟作出下列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要

求听证的，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组织听证：

（一）对公民处以五千元以上、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二十

万元以上罚款；

（二）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作出没收违法所得或者没收

非法财物价值总额达到第一项所列数额；

（三）暂扣许可证件、降低资质等级、吊销许可证件、一定时

期内不得申请行政许可；

（四）限制开展生产经营活动、责令停产整治、责令停产停业、

责令关闭、限制从业、禁止从业；

（五）其他较重的行政处罚；

（六）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

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对前款第一项、第二项所列罚没数

额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